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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注函 

之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聆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聆达股份”）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保荐机构，针对贵所下发的《关于对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 277 号）提及的需保荐机构核实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

查并发表本核查意见。 

问题二、2021 年 6 月 11 日，你公司向我所提交申请，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份募集资金用于金寨嘉悦新能源二期 5.0GW 高效电池片（TOPCon）生产项目

（以下简称“5GW 电池片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5GW 电池片项目投资总额

为 169,273 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 90,000 万元，不足部分由你公司自筹资金解

决，该项目实施主体为嘉悦新能源。 

（1）你公司完成收购嘉悦新能源 70%股权后，正海嘉悦优先级合伙人金园

资产将 28,000 万元价款借予嘉悦新能源。请核实本次交易后相关价款是否将以

借款或其他方式提供给嘉悦新能源使用，如是，请说明具体方式及主要交易条

款；如否，请结合公司可用货币资金、融资能力、项目建设安排等说明本次交

易是否将对 5GW 电池片项目建设造成不利影响； 

（2）请补充说明嘉悦新能源现有管理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是否签署任职期

限条款，本次交易完成后相关人员职务是否可能发生变化，是否将对嘉悦新能

源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如是，请补充提示风险。 

请保荐机构就上述问题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根据 2021 年 6 月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次 26.25%

的股权转让价款 1.2375 亿元，不会作为以借款或其他方式提供给嘉悦新能源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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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二期项目正在施工，进度情况如下： 

土建专业：主厂房已完成钢结构钢梁安装工程，废水站及动力站均完成主体

工程，其他配套单体正在进行墙体砌筑、粉刷等施工；电池车间、西边辅房、倒

班楼已经陆续建成。机电专业：施工单位已完成临建搭设等工作，技术管理人员

已到现场，并进行相关设备技术对接及采购等工作；专业分包：35kV变电站已

完成安装并已完成，废水、纯水及空分系统均已进场，废水开始进行管道安装，

纯水设备安装正在进行，空分后备系统已完成，其余设备待发货。 

目前二期厂房已经封顶，机电工程和设备已经支付定金，设备陆续到厂并安

装。二期项目已累计投入 18,108 万元，其中包含机构借款 7,500 万元以及公司自

有及自筹资金 10,608 万元。 

目前二期项目建设正在有序推进中，尚需投入 15.12 亿元，除了再融资募集

资金外，未来资金来源计划如下： 

序号 资金来源 金额（万元） 备注 

1 金寨嘉悦自有资金 5,000 截止 2021 年 7 月 6日账面资金为 1.57 亿 

2 金寨嘉悦银行授信 37,000 
银行贷款 7000万，项目贷款 3 个亿（目前

正在洽谈，由地方城投担保） 

3 融资租赁或项目贷款 20,000 尚待落实 

合计 62,000  

嘉悦新能源二期项目计划总投资 169,273.00 万元，其中拟以募集资金投入

90,000.00 万元，已累计投入 1.81 亿元，扣除募集资金后资金缺口 6.12 亿元，将

通过自筹方式解决。对于上述资金缺口，公司拟通过金融机构融资包括抵押贷款、

项目贷款、融资租赁等方式解决。上市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发布了再融资相关预

案，但因自身内部业务整顿、清理等原因直至 2021 年 6 月才得以申报并受理。 

为了尽量避免对嘉悦新能源二期项目建设的影响，结合公司现金流状况、资

金使用计划，双方对该笔股权转让款做了分期支付的安排：①《附条件生效的股

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10 日内，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10%，即 1,237.50 万元；

②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40%，即 4,950.00 万元；③2022

年 5 月 31 日前，公司支付剩余 50%股权转让款，即 6,187.50 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目前资信水平良好，账面资金以及银行授信额度较为充裕，

且已对自筹资金做出妥善安排，目前二期建设正在稳妥推进，上述支付进度不会

对公司经营及嘉悦新能源二期项目建设造成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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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公司与金寨正海嘉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附条件

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本协议成立后 5 日内，乙方应当积极配合甲方全面、

平稳接收标的公司的经营管理权限，并修改《金寨嘉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章程》

中关于股东表决权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委派权和提名权的有关规定，即

修改成为乙方不再享有作为标的公司股东所对应的表决权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委派权和提名权，该等权利全部由甲方享有。标的公司的经营管理责任自

甲方接收后由甲方负责承担。” 

本次股权交易前后，原有高管团队成员舒桦先生离任，其余高管及部门总监

以上管理层均继续留任；除上述变动外，核心技术人员另有饶海峰、薛涛离职。

公司在保持骨干管理团队稳定的情况下，已于近日按协议及章程约定对嘉悦新能

源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调整。公司在 2020 年重大资产重组前后对光伏

行业进行了持续的调研和分析，本次管理层调整补充了具备资深行业背景的高级

管理人员、首席技术官，以及两名博士以上学历的核心技术人员，上述人员已与

嘉悦新能源签署了 3-5 年的任职期限合约。本次调整前后的管理层及核心部门总

监级以上人员情况如下： 

1）本次调整前 

姓名 岗位 部门 学历 年龄 简历 

舒桦 
董事长

/总裁 
管理层 博士 59 

舒桦先生，全面负责公司经营管理工作，毕
业于中国同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复旦大学

工商管理博士，南京大学产业教授。全国工

商联新能源商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光伏行业
协会副理事长，中国机电商会光伏分会副理

事长，中国新能源海外发展联盟常务理事长，

中国能源互联网联盟常务副理事长。历任协

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协鑫电
力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保利协鑫

（03800.HK）执行董事及执行总裁，协鑫集

成（002506.SZ）董事长兼总裁。其本人拥有
超过 25年能源行业管理经验，特别是在推动

尽早实现光伏平价上网作出了卓越贡献，先

后荣获“光伏行业领军人才”、“光伏行业
领袖”等多项荣誉称号。 

沈镭 副总裁 管理层 本科 41 

沈镭先生，毕业于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

经济学学士。曾任职于南京日报记者编辑，
中电光伏采购经理，上海尚怡新能源有限公

司营销总监，保利协鑫（03800.HK）销售经

理、协鑫集成（002506.SZ）销售总监 、保
利协鑫（03800.HK）南方区副总监、协鑫集

成（002506.SZ）副总经理和助理副总裁。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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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月加入嘉悦新能源担任副总裁职务，拥
有 14年光伏行业经验，对太阳能光伏海内外

企业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有比较广泛的人脉，

具有敏锐的市场判断能力。 

韩家厚 副总裁 管理层 本科 47 

韩家厚先生，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本科学

历，会计师。2007年 12月至 2015年 10月历

任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部部长、财务部部长、财务总监、董事会秘

书、董事；2016年 6月至 2020年 6月任福建

省闽华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2020年 8月至今任聆达股份第
五届董事会董事、副总裁及财务总监。2020

年 10月至今任嘉悦新能源董事、副总裁、财

务总监。 

吴中瀚 副总裁 管理层 博士 45 

吴中瀚博士，毕业于康奈尔大学材料科学与

工程（光电器件、光伏电池研究）专业，博

士学历。2001年进入光伏行业，拥有 20年光
伏行业经验，曾担任茂迪股份有限公司、昱

晶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资深经理，兼任逢甲大

学光电学系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
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博威尔特太阳能

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技术中心（合并制程工艺

部）首席技术官，曾参与多项专案研究计划，
发表多份论文著作与专利，具有丰富的光伏

行业研发经验。 

王佳军 
董事长

助理 
管理层 博士 31 

王佳军先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先后
在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通苏民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任职。具有扎实的化学化

工专业基础，光伏行业具有广泛的人脉和技
术积累。在公司运营管理上具备较丰富的经

验,2020年 7月入职嘉悦新能源，担任董事长

助理。 

陈水华 
财务总

监 
财务部 本科 35 

陈水华先生，毕业于武汉轻工大学会计学专

业，美国北阿拉巴马大学 MBA在读，曾任职

于协鑫集团下属切片工厂、集团共享中心、
金融租赁、电池片工厂财务经理，江苏精研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00709）总部财务副总

监，拥有 10余年财务管理实践经验，对财务
信息系统、成本核算、投资模型搭建有独特

的见解。 

吴晓明 
采购总

监 

物资管

理部 
硕士 43 

吴晓明先生，本科就读于上海东华大学机械
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硕士就读于英国赫特福

德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近 5年半导体行业

采购经验，曾就职于国内最大半导体厂中芯
国际。近 10年光伏行业采购经验，曾分别就

职于保利协鑫，协鑫集成和越南光伏，熟悉

硅片，电池片，组件各环节设备，主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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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备品备件采购工作，2019年 5月入职嘉悦
新能源，担任采购总监。 

钱昊 
销售总

监 

销售管

理部 
本科 36 

钱昊先生，本科学历。2012年进入光伏行业，
先后担任保利协鑫(苏州)新能源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高级商务经理， 协鑫集成科技（苏州）

有限公司高级商务经理，协鑫集成（上海）

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商务总监，江苏支云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资深总监，南通苏民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部部门经理。2021年

3月 1日加入金寨嘉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现任销售总监。 

刘昊 
质量总
监 

品质管
理部 

本科 45 

刘昊先生，毕业于重庆交通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职于保利协鑫、通威太阳能、南通苏民
新能源、泰州隆基乐叶等一线光伏企业的质

量负责人，现任嘉悦新能源质量总监。 

2）本次调整后 

姓名 岗位 部门 学历 年龄 简历 

韩家厚 董事长 
管理

层 
本科 47 信息同上表。职务调整。 

林志煌 总裁 
管理
层 

本科 55 

林志煌先生，2021 年 1 月起担任嘉悦新
能源副总裁，拥有多年企业管理经验，
目前全面负责公司经营管理工作；分管
二期项目部、行政部工作。 

胡辉 常务副总裁 
管理

层 
硕士 44 

胡辉先生，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1998

年 7 月至 2002 年 5 月任南京 LG 彩色显
示公司制造、品质、研发主管；2002 年

5 月至 2009年 9 月任南京瀚宇彩欣科技

公司资深运营经理；2009年 10月至 2016
年 12 月任中盛光电集团副总裁、COO；

2017年 1月至 2019 年 12月任林洋光伏

运营副总、COO；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任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工厂总经理
（新材料）；2021年 2月至 2021年 6月

任江苏旭祥新能源常务副总裁，具有丰

富的新能源行业管理经验。分管嘉悦新
能源厂务部、制造部、工艺部、设备部、

经营计划部、仓储物流部、安环部工作。 

吴中瀚 

副总裁、首

席技术官、

太阳能研究
院院长 

管理

层、研

发人
员 

博士 45 信息同上表。 

沈镭 销售副总裁 
管理

层 
本科 41 信息同上表。 

王佳军 董事长助理 
管理

层 
博士 31 信息同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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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岗位 部门 学历 年龄 简历 

陈水华 财务总监 
财务
部 

本科 35 信息同上表。 

吴晓明 采购总监 
物资
管理

部 

硕士 43 信息同上表。 

钱昊 销售总监 

销售

管理
部 

本科 36 信息同上表。 

刘昊 
品质管理高

级总监 

品质
管理

部 

本科 45 信息同上表。 

保荐机构核查方式及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方式： 

1）访谈聆达股份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2）查阅 2020 年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文件及公告； 

3）取得《附条件生效的股权收购协议》、《投资合作协议》、嘉悦新能源

与金园资产签署的《借款合同》、施工合同、二期设备采购合同等，并分析主要

条款的合规性、公允性 

4）取得 2.8 亿元（2.4 亿+4,000 万元）借款入账凭证。 

5）取得嘉悦新能源管理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介绍，分析其专业背景、从业

经验、研究成果等。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 26.25%的股权转让价款 1.2375 亿元，不会以借款或其他方式提供给

嘉悦新能源使用。目前公司账面资金以及银行授信额度较为充裕；对于二期项目

资金缺口，公司已经做出妥善安排；且本次股权转让款采取分期方式进行支付，

减轻了公司资金支付压力，不会对嘉悦新能源二期项目建设造成重大影响。 

2）本次交易前后嘉悦新能源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存在部分变动，

公司已于近日按协议及章程约定对嘉悦新能源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进行了调整。上述变动和调整不影响嘉悦新能源管理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的总体

稳定，不会对嘉悦新能源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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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三、请保荐机构就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与交易

对手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未披露的交易安排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本次交易对手方为金寨正海嘉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19 年 1 月

15 日成立，成立时合伙人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有比例 合伙人性质 

上海正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00 0.81% 普通合伙人 

共青城合创众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 1.63% 普通合伙人 

安徽金园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50,000 81.30% 有限合伙人 

共青城三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0 16.26% 有限合伙人 

合计 61,500 100%  

2021 年 3 月 19 日，共青城合创众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安徽金园资产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退伙，企业注册资本变更为 10,500 万元，剩余合伙人的性质

未发生变化： 

合伙人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有比例 合伙人性质 

上海正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00 4.76% 普通合伙人 

共青城三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0 95.24% 有限合伙人 

合计 10,500 100%  

2021 年 1 月，共青城三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因资金需求，将持有的正

海嘉悦 26.67%的份额以原注册资本金 2,800 万元的对价转让给自然人陈炀、王宏

波，陈炀、王宏波以个人合法自有资金出资并作为有限合伙人入伙，并于 2021

年 5 月 14 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合伙人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有比例 合伙人性质 

上海正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00 4.76% 普通合伙人 

共青城三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200 68.57% 有限合伙人 

陈炀 1,800 17.15% 有限合伙人 

王宏波 1,000 9.52% 有限合伙人 

合计 10,500 100%  

截至目前，正海嘉悦未再发生其他工商变更。 

经核查，陈炀、王宏波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上海正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私募投资机构，控股股东为王正东，经核

查，上海正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共青城三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正海嘉悦管理层持股平台，由

舒桦、杨军、沈洪良、董曙光四名合伙人组成，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董监高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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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与交易对手方不存在未披露的交易安

排。 

保荐机构核查方式及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方式： 

1）访谈聆达股份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董事会秘书； 

2）查阅 2020 年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文件及公告； 

3）取得《附条件生效的股权收购协议》、《投资合作协议》、《嘉悦新能

源公司章程》； 

4）网络查询正海嘉悦及其股东的股权结构及工商登记信息，网络查询相关

自然人对外投资及对外任职情况； 

5）取得陈炀、王宏波股权转让款转账证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正海嘉悦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未披露的交易安排。 

特此函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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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注函之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9 日 


	问题二、2021年6月11日，你公司向我所提交申请，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用于金寨嘉悦新能源二期5.0GW 高效电池片（TOPCon）生产项目（以下简称“5GW电池片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5GW电池片项目投资总额为169,273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90,000万元，不足部分由你公司自筹资金解决，该项目实施主体为嘉悦新能源。
	（1）你公司完成收购嘉悦新能源70%股权后，正海嘉悦优先级合伙人金园资产将28,000万元价款借予嘉悦新能源。请核实本次交易后相关价款是否将以借款或其他方式提供给嘉悦新能源使用，如是，请说明具体方式及主要交易条款；如否，请结合公司可用货币资金、融资能力、项目建设安排等说明本次交易是否将对5GW电池片项目建设造成不利影响；
	（2）请补充说明嘉悦新能源现有管理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是否签署任职期限条款，本次交易完成后相关人员职务是否可能发生变化，是否将对嘉悦新能源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如是，请补充提示风险。
	请保荐机构就上述问题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问题三、请保荐机构就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与交易对手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未披露的交易安排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